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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5089.htm 建设部批准并于1993

年9月发布了《村镇规划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自1994

年6月1日起施行。 (1)适用范围。适用于全国的村庄和集镇的

规划，县城以外的建制镇的规划亦按本标准执行。同时，还

应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村镇分级。按地位和职能

宜分为基层村、中心村、一般镇、中心镇四个层次；按规划

常住人口数量，分为大、中、小型三级。 (3)人口预测。村镇

总人口为村镇所辖地域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总和。集镇规划中

，在进行人口的现状统计和规划预测时，应按其居住状况和

参与社会生活的性质进行分类预测，规划期内可分为常住人

口、通勤人口和流动人口，并按自然增长、机械增长进行估

算来预测，确定村镇适宜的人口规模。 (4)用地分类。村镇用

地按土地使用的主要性质划分为：居住建筑用地、公共建筑

用地、生产建筑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

用地、公用工程设施用地、绿化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9大类

、28小类，用字母与数字结合的代号表示。 (5)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村镇建设用地应包括居住建筑用地、公共建筑用地、

生产建筑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

公用工程设施用地和绿化用地8大类之和。 建设用地标准包

括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建设用地构成比例和建设用地选择三

部分。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为规划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面积

除以常住人口数量。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分为五级。新建村镇

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宜按第三级确定，即gt.60m2／人



、≤80m2／人。 对已有村镇进行规划时，其人均建设用地指

标应以现状建设用地的人均水平为基础，根据规定在允许幅

度内调整。 (6)建设用地构成比例。村镇规划中的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道路广场及绿化用地四类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

宜符合规定，中心镇为65％一85％，一般镇为67％～87％，

中心村72％～92％。 (7)建设用地与选择。村镇建设用地的选

择应根据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占地的数量和质量、交通运

输条件、建设投资和经营费用、环境质量和社会效益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择优确定。宜选择在水源充足，水质良

好，便于排水，通风向阳，地质条件适宜的地方。 居住建筑

的用地与布置应符合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的用

地面积指标和居住建筑的朝向和日照间距系数。 公共建筑项

目的配置和用地面积指标应符合本标准。中心镇应设各类行

政管理、教育机构、文体科技、医疗保健、商业金融、集贸

设施。 生产建筑和仓储用地 生产建筑用地应根据其对生活环

境和影响状况进行选址和布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类工

业用地可选择在居住建筑或公共建筑用地附近。二类工业用

地应选择在常年最小风向频率的上风侧及河流的下游。三类

工业用地应按环境保护要求进行选址，严禁在该地段内布置

居住建筑。对已造成污染的二类、三类工业，必须治理或调

整。 (8)道路、对外交通规划。村镇道路可分为四级，一级道

路红线宽度为24~32m，车行速度为40km／h。汽车专用公路

，一般公路中的二，三级公路，不应从村镇内部穿过，对于

已在公路两侧形成的村镇，应进行调整。 (9)竖向规划。村镇

规划应编制竖向规划。 (10)公用工程设施规划。村镇规划中

应编制包括给水工程规划、排水工程规划、供电工程规划、



邮电工程规划及村镇防洪规划等，并应符合有关要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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